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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0年 08月 07日 

聯絡單位：本署襄閱主任檢察官辦公室 

聯 絡 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張紜瑋 

聯絡電話：02-2836-1403 

 

檢警聯手查緝槍毒、積極聲請羈押獲准 

共同守護社會治安 

本署日前獲報天道盟成員鄭 O 穎於新北市淡水地區主

持販毒集團牟取暴利並擁槍自重等不法情事，即指派緝毒專

組主任檢察官楊冀華、檢察官陳姿雯指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刑事警察大隊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等司法警察機關

進行偵辦，於 110 年 8 月 6 日持法院核發搜索票在新北市淡

水區二處執行搜索，查獲長短槍械 24 支、子彈 1200 顆及毒

品愷他命 40 包、咖啡包 969 包、喵喵 14.33 公斤等違禁物，

並拘提逮捕被告鄭 O穎、潘 O峻、賴 O翔、王 O弘到案。經

檢察官訊問後，認被告鄭 O穎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5條

第 2項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、第 3項意圖販賣而持有

第三級毒品罪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7條、第 8條及第

12 條非法持有槍械子彈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，並有勾串滅證

之虞，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，被告潘 O峻、王 O弘則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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諭知具保候傳，被告賴 O翔因涉他案遭通緝，另命警送往發

布通緝之院檢歸案。 

我國為管制槍械之國家，不法分子恣意擁槍自重，動輒

持槍尋釁滋事，極易波及無辜百姓，對於社會治安是莫大之

威脅，執法者自不應等閒視之。本署檢察官將持續秉持嚴正

執法之一貫立場，遏制槍毒蔓延，保障社會大眾之安全與健

康。 


